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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宏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１１２８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胡士勇、胡士清、胡士法、胡士勤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１１２８

号

股权变动性质：因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导致持股比例降低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五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编

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宏科技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华宏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各项生效条件包括：

（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宏科技

／

上市公司

／

公司 指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尔曼

／

标的公司 指 江苏威尔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宏集团 指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威尔曼

１００％

股权

本报告书 指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 指 胡士勇、胡士清、胡士法、胡士勤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重组 指

华宏科技向周经成、周世杰、包丽娟、顾群、史爱华、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浙江海宁嘉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工业园区辰融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威尔曼

１００％

的股权，并向华宏集团、郑宇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周经成、周世杰、包丽娟、顾群、史爱华、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浙

江海宁嘉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辰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胡士勇、胡士清、胡士法、胡士勤为华宏科技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且能够对华宏集团进行控制，因此，

华宏集团与胡士勇、胡士清、胡士法、胡士勤系一致行动人。

（一）华宏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１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士勇

注册资本：

１０

，

１８８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７８１７３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１４２２１７２３－Ｘ

税务登记证：税字

３２０２８１１４２２１７２３Ｘ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纺织；服装、皮革、羽绒、橡胶制品、办公用品、改性工程塑料、汽车饰件的制造；建筑装饰；房

屋的租赁；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宏集团的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胡士勇

１

，

８８８ １８．５３％

２

胡士清

１

，

２００ １１．７８％

３

胡品飞

９００ ８．８３％

４

胡士法

８００ ７．８５％

５

胡品龙

７００ ６．８７％

６

卞良忠

５００ ４．９１％

７

胡品荣

４００ ３．９３％

８

胡汉全

４００ ３．９３％

９

顾瑞华

３００ ２．９４％

１０

陈国凯

３００ ２．９４％

１１

陈决平

２００ １．９６％

１２

江阴贤明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９６％

１３

胡赵飞

２００ １．９６％

１４

胡冬明

２００ １．９６％

１５

陈和章

２００ １．９６％

１６

胡德明

２００ １．９６％

１７

曹文化

１００ ０．９８％

１８

陈洪

１００ ０．９８％

１９

陈方明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０

顾武英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１

胡叶飞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２

胡福祥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３

顾瑞虎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４

孟建昌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５

陈刘荣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６

胡春祥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７

吴文龙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８

陈福良

１００ ０．９８％

２９

杜永峰

１００ ０．９８％

３０

赵鸣义

１００ ０．９８％

３１

胡敏东

５０ ０．４９％

３２

顾成洪

５０ ０．４９％

３３

张红伟

５０ ０．４９％

３４

胡斌

５０ ０．４９％

合计

１０

，

１８８ １００％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胡士勇先生：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经济师，初中学历。胡士勇先生

１９６９

年

至

１９７２

年在贵州参加三线建设；

１９７２

年至

１９８８

年先后在周庄钣焊厂、周庄焊接厂工作，并任厂长；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周庄镇孟巷村村委工业副主任；

１９９２

年起任周庄镇孟巷村（后变更为华宏村）村委书记；

１９９２

年起

在华宏集团工作，现任集团总经理、董事长及华宏科技董事长。

（二）胡士勇基本情况

姓名 胡士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２１９１９４９０８１５＊＊＊＊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华宏世纪苑

＊

栋

＊

室

通讯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１１２８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胡士清基本情况

姓名 胡士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２１９１９５７０９１５＊＊＊＊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华宏世纪苑

＊

栋

＊

室

通讯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１１２８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胡士法基本情况

姓名 胡士法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２１９１９５１０５０７＊＊＊＊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华宏世纪苑

＊

栋

＊

室

通讯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１１２８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胡士勤基本情况

姓名 胡士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２１９１９４７０７２２＊＊＊＊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华宏世纪苑

＊

栋

＊

室

通讯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１１２８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目的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分别与华宏集团、郑宇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向华宏集团及郑宇募集配套

资金，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１

，

２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及中介费用。

华宏集团在本次交易前为华宏科技的控股股东，持有华宏科技

５８．１２％

的股权。本次认购华宏科技的股

份，主要是华宏集团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威尔曼成为华宏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后，华宏科技的主营业

务及产品拓展到了电梯零部件生产领域，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提

升上市公司的整体实力。通过认购华宏科技股份，可望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华宏科技

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因华宏科技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相关标的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导致华宏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华宏科技股份比例由

７０．７２％

被动降低至

５９．０９％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６

，

００７

，

８００

股， 华宏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１０

，

３３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０．７２％

。

本次重组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变为

２０９

，

４４５

，

０１９

股， 华宏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１２３

，

７２３

，

２９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下降为

５９．０９％

。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

）

华宏集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被动稀释

交易完成后

１３

，

３９２

，

２９３．００ －８．４３

胡士勇 交易完成后

－ －１．４９

胡士法 交易完成后

－ －０．５７

胡士清 交易完成后

－ －０．５７

胡士勤 交易完成后

－ －０．５７

华宏集团的股份数增加系认购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导致持股数量增加所致。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华宏科技股票的行

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单位

／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胡士勇

信息披露义务人：

胡士勇 胡士法

胡士清 胡士勤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胡士勇

信息披露义务人：

胡士勇 胡士法

胡士清 胡士勤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江阴市

股票简称 华宏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澄杨路

１１１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无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重大资产重组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１０

，

３３１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７０．７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３

，

３９２

，

２９３

股

变动比例：

－１１．６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一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交易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胡士勇

信息披露义务人：

胡士勇 胡士法

胡士清 胡士勤

２０１５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002645� � � �股票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2015-48号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经成

通讯地址：江苏省海安县中洋高尔夫公寓

＊＊

号楼

＊＊

单元

＊＊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世杰

通讯地址：江苏省海安县中洋高尔夫公寓

＊＊

号楼

＊＊

单元

＊＊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海安县海安镇长江西路

２８８

号

１

幢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五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编

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宏科技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华宏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各项生效条件包括：

（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宏科技

／

上市公司

／

公司 指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尔曼

／

标的公司 指 江苏威尔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威尔曼

１００％

股权

本报告书 指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周经成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周经成、周世杰、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

（中心）

苏海投资 指 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嘉慧投资 指 浙江海宁嘉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辰融投资 指

苏州工业园区辰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曾用名苏州工业园区辰融投资有限公

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重组 指

华宏科技向周经成、周世杰、包丽娟、顾群、史爱华、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浙江海宁嘉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工业园区辰融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威尔曼

１００％

的股权，并向华宏集团、郑宇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周经成、周世杰、包丽娟、顾群、史爱华、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浙

江海宁嘉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辰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周世杰、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中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华宏科技与周经成、周世杰、包丽娟、顾群、史爱华、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浙江海宁嘉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工业园区辰融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周经成、周世杰等关于江苏

威尔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华宏科技与周经成、周世杰、包丽娟、顾群、史爱华、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签订的《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周经成、周世杰等关于江苏威

尔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评估报告》 指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苏威尔曼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第

０４０７

号）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最近两年 指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周经成基本情况

姓名 周经成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６２１１９６４１２１８＊＊＊＊

住所 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人民东路

＊＊

号

＊＊

幢

＊＊

室

通讯地址 江苏省海安县中洋高尔夫公寓

＊＊

号楼

＊＊

单元

＊＊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周世杰基本情况

姓名 周世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６２１１９８７０１０７＊＊＊＊

住所 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人民东路

＊＊

号

＊＊

幢

＊＊

室

通讯地址 江苏省海安县中洋高尔夫公寓

＊＊

号楼

＊＊

单元

＊＊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三）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 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海安县海安镇长江西路

２８８

号

１

幢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凡

认缴出资额

６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６０００００２７４７７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０５８６４１２４－９

税务登记证 税字

３２０６２１０５８６４１２４９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 投资及管理

２

、股权结构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苏海投资的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合伙人类型

１

陈 凡

３０．００ ５．００％

货币 普通合伙人

２

周经成

３８０．００ ６３．３３％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３

周世杰

９０．００ １５．００％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４

王世桂

１６．００ ２．６７％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５

周经芳

１６．００ ２．６７％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６

周 文

１５．００ ２．５０％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７

王小兵

１２．００ ２．００％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８

吴开运

１２．００ ２．００％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９

夏裕红

１０．００ １．６７％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１０

章平平

８．００ １．３３％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１１

许应春

５．００ ０．８３％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１２

朱加勤

３．００ ０．５０％

货币 有限合伙人

１３

钱俊才

３．００ ０．５０％

货币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及亲属关系

周经成与周世杰系父子关系，周世杰与陈凡系夫妻关系。根据《收购办法》的相关规定，周经成、周世杰

及苏海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目的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周经成、周世杰、苏海投资、包丽娟、顾群、史爱华、辰融

投资、嘉慧投资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华

宏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周经成、周世杰、苏海投资、包丽娟、顾群、史爱华、辰融投

资、嘉慧投资合法持有的威尔曼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包括周经成有的

５３．６４％

股权，周世杰持有的

１８．１８％

股权，苏海投资的持有的

１０．９１％

股权。

通过本次交易，威尔曼将成为华宏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华宏科技的主营业务及产品拓展到了电梯零部

件生产领域，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实力。同

时，周经成、周世杰、苏海投资过持有华宏科技股权，可望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华宏科技

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周经成、周世杰、苏海投资未拥有上市公司的权益。华宏科技拟采取发行股份并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周经成、周世杰、苏海投资合计持有的威尔曼

８２．７３％

的股权，其中上市公司拟向周经成发行

股份数为

１８

，

０９０

，

３７１

股，拟向周世杰发行股份数为

６

，

１３２

，

３２９

股，拟向苏海投资发行股份数为

３

，

６７９

，

３９７

股

票，合计发行

２７

，

９０２

，

０９７

股，占华宏科技本次重组后总股本的

１３．３３％

。

二、发行价格和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６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５．２２２０

元

／

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华宏科技发布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考虑上述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５．２１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或发生股份回购注销，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三、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２

、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苏海投资、辰融投资、嘉慧投资已分别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威尔曼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

＜

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与 《关于将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同意全体股东向华宏科技转让威尔曼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取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将威尔曼的公司形式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承诺：威尔曼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公司股

权转让给华宏科技，各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交易标的的审计与评估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审计情况

威尔曼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资产合计

２６

，

１３２．３３ ２１

，

７５５．９２

负债合计

９

，

４８９．３８ １１

，

９５１．５１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６

，

６４２．９５ ９

，

８０４．４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１６

，

６４２．９５ ９

，

８０４．４１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０

，

３５３．９０ ４１

，

７９１．５６

营业成本

３５

，

９３４．４５ ３０

，

０８５．５５

营业利润

７

，

８５２．５２ ６

，

１７８．７９

利润总额

７

，

９０４．９０ ６

，

５６９．２８

净利润

６

，

７４１．６０ ５

，

５４１．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７４１．６０ ５

，

５４１．７０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４０７

号《评估报告》，威尔曼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６

，

６４２．９５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８３

，

６７４．５３

万元，增值额

６７

，

０３１．５８

万

元，增值率为

４０２．７６％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０

，

６９０．３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４

，

０４７．３９

万元，

增值率为

２４．３２％

。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锁定期

周经成、周世杰和苏海投资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华宏科技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

让、设置质押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六、最近一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宏科技未拥有权益股份，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最近一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安排

除双方签署的协议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之外，本次交易过程中，周经成、周世杰和苏海投资与上市

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安排。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华宏科技股票的行

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３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告；

４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江苏威尔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衡审字

［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４４６

号）；

５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

苏威尔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５

］第

０４０７

号）；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周经成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 凡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周世杰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周经成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 凡

信息披露义务人：

周世杰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江阴市

股票简称 华宏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周经成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人民东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无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重大资产重组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无

持股比例：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７

，

９０２

，

０９７

股

变动比例：

１３．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一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交易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

周经成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 凡

信息披露义务人：

周世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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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7� � �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2015-029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临时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5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

点左右，公司子公司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综合仓库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后，

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至中午

12

时许，现场得到有效控制，火苗基本扑灭。经过公司初

步核查统计，火灾中受损的固定资产及存货整体经济损失在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下，整个火灾现场无人员

伤亡。公司已为上述损坏的固定资产及存货投保并已开展保险理赔等工作。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该公司

75%

的股份。目前，上述情况对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事件的有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503� � �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15-040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胥静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

胥静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胥静女士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后，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胥静女士辞职后，导致公司监事会监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胥静女士的辞职报告在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新职工代表监事后生效。在此之前，胥静女士仍将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监事的职责。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程序，尽快完成职工代表监事的补选工作，公司监事会对胥静女士在任职期间

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278�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5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停牌。

目前相关事项正在积极筹划当中，尚存在不确定性。鉴于上述情况，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

司将予以及时披露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2015-025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质押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06

月

01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北京弘高慧

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弘高慧目公司

"

）的通知，弘高慧目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的

17,00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4.12%

）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合同。本次

股票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05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05

月

29

日起至质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止目前， 弘高慧目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26,295,812.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0.60%

， 累计质押

107,0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92%

。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495�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8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平

涛先生的通知，获悉林平涛先生将其所质押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2014

年

12

月

3

日，林平涛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高管锁定股）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详见公司

2014

年

12

月

5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3

月

10

日，公司实施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80

股，派

1.00

元人民

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质押股份数量由

10,

000,000

股增至

23,800,000

股。

2015

年

5

月

29

日， 林平涛先生将上述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23,800,000

股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林平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14,610,5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2%

，其中办理了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股份合计

15,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13.09%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

。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通用公司股权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

年

3

月

17

日，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以《关于转让通用公司

股权的公告》（编号：

2015-018

）披露，公司与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平洋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广东通用数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用公司

"

）出售其持有的

全部香雪制药股权后，按通用公司税后收益的

40%

向本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利润分配后，本公司将持有通

用公司

40%

的股权以

696

万元转让给太平洋公司或其指定的公司。

2015

年

3

月

18

日，本公司以《关于转让通用公司股权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

2015-020

）披露，

2015

年

3

月

13

日， 受太平洋公司指定受让上述股权的广州启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定金

500

万元；

2015

年

3

月

16

日，通用公司向本公司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本公司获得款项人民币

10,415,637.14

元。

2015

年

4

月

24

日，本公司以《关于转让通用公司股权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

2015-024

）披露，截止

至

2015

年

4

月

21

日，按照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通用公司将持有的第一期解冻的

262.82

万股香雪制药

股票全部卖出，并将税后可分配利润

2247.53

万元支付给本公司。

近日，通用公司按约定将持有的第二期解冻的

262.8

万股香雪制药股票全部卖出，并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

将税后可分配利润

2607.06

万元及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196

万元支付给本公司。

公司将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并将继续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日


